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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arbin Bank Co., Ltd.
哈爾濱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138）

公告
董事及監事變更

一、 董事變更

非執行董事之辭任

哈爾濱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董事會（「董事會」）於近日接獲本行非執行董
事張濤軒先生、馬寶琳先生、陳丹陽先生及彭曉東先生的辭呈，(i)因工作變動原
因，張濤軒先生申請辭去本行第七屆董事會非執行董事及董事會發展戰略委員會
委員之職務；(ii)因工作原因，馬寶琳先生申請辭去本行第七屆董事會非執行董事
及董事會發展戰略委員會委員之職務；(iii)因原推薦陳丹陽先生擔任本行非執行
董事的黑龍江拓凱經貿有限公司已不再持有本行任何股份，陳丹陽先生申請辭去
本行第七屆董事會非執行董事及董事會提名及薪酬考核委員會委員之職務；及(iv)
因工作變動原因，彭曉東先生申請辭去本行第七屆董事會非執行董事及董事會審
計委員會委員之職務，以上辭任均自2020年8月28日起生效。

張濤軒先生、馬寶琳先生、陳丹陽先生及彭曉東先生均已確認與董事會無不同意
見，亦無任何與其辭任有關的事宜需通知本行股東（「股東」）及債權人。

董事會謹此對張濤軒先生、馬寶琳先生、陳丹陽先生及彭曉東先生在其任職期間
對本行作出的貢獻表示衷心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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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委任非執行董事

董事會於2020年8月28日舉行的會議上批准並擬向本行股東大會提名趙洪波先
生、張憲軍先生、于宏先生及郎樹峰先生為本行第七屆董事會非執行董事候選
人。建議委任趙洪波先生、張憲軍先生、于宏先生及郎樹峰先生為本行非執行董
事須經本行股東大會審議批准及國務院銀行保險監督管理機構核准其任職資格後
方可生效。如獲委任，趙洪波先生、張憲軍先生、于宏先生及郎樹峰先生的任期
均為自國務院銀行保險監督管理機構核准其任職資格之日起至第七屆董事會任期
屆滿之日止。

趙洪波先生、張憲軍先生、于宏先生及郎樹峰先生的履歷詳情分別載列如下：

趙洪波先生，51歲。趙先生自2017年2月起擔任哈爾濱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董
事長、黨委書記，2017年5月起擔任哈爾濱哈投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於上海證券交
易所上市，股票代碼：600864）董事長，2017年6月起擔任哈爾濱賓西鐵路有限公
司董事長，2017年7月起擔任江海證券有限公司黨委書記，2018年4月起擔任江海
證券有限公司董事長。趙先生曾於2013年4月至2017年2月擔任哈爾濱交通集團有
限公司總經理、黨委副書記、董事長、黨委書記；於2002年12月至2013年4月擔
任哈爾濱市政府辦公廳副主任、黨組成員；於2001年5月至2002年12月擔任黑龍
江省交通幹部學校校長；於1997年3月至2001年5月擔任黑龍江省交通信息通信中
心副主任（副處）、主任（正處級）；於1995年10月至1997年3月擔任黑龍江省國際
博覽中心總經理辦公室副主任；於1991年9月至1995年10月擔任黑龍江省邊境經
濟貿易管理局幹部。趙先生於2004年6月取得東北農業大學農業經濟管理專業博
士學位，現為黑龍江省人事廳認可的高級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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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憲軍先生，46歲。張先生自2019年10月起擔任哈爾濱經濟開發投資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總經理、法定代表人，自2016年11月起擔任哈爾濱哈投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碼：600864）董事，自2015年1月起擔任
中融國際信託有限公司董事、江海證券有限公司董事，自2014年8月起擔任哈爾
濱均信融資擔保股份有限公司（於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上市，股票代碼：
430558）董事，自2014年7月起擔任哈爾濱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金融資產管理部
部長。張先生曾於2004年4月至2014年6月擔任哈爾濱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長
遠發展規劃處科員、哈爾濱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辦公室秘書、團委書記、副主
任、正部級員；於1995年8月至2004年3月擔任哈爾濱水泥廠技術員、團委幹事、
工會辦公室主任。張先生於2009年6月取得哈爾濱工程大學工商管理專業碩士學
位，現為黑龍江省人事廳認可的高級經濟師。

于宏先生，57歲。于先生自2019年1月起擔任黑龍江省金融控股集團有限公司黨
委書記、董事長，自2019年10月起擔任龍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于先生曾於
1990年6月至2011年1月擔任黑龍江省財政廳農業處副主任科員、主任科員、副處
長、國庫處處長兼省財政國庫支付中心主任；於2011年1月至2019年1月擔任黑龍
江省財政廳副巡視員、副廳長、黨組成員；於1983年9月至1990年6月擔任黑龍江
省水產局科員、副主任科員。于先生於1992年2月畢業於黑龍江省委黨校。

郎樹峰先生，50歲。郎先生自2019年6月起擔任黑龍江省金融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黨委副書記、總經理。郎先生曾於2019年6月至2019年12月兼任黑龍江省鑫正投
資擔保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於2010年10月至2019年6月擔任黑龍江
省鑫正投資擔保集團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總裁、黨委書記、董事長；於2000年
10月至2010年10月擔任黑龍江省鑫正投資擔保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助理、常務副
總經理、總經理；於1996年7月至2000年10月擔任黑龍江省經濟貿易開發集團總
公司投資部經理、企管部經理；於1995年6月至1996年7月擔任中美合資五大連池
五環礦泉水公司經理（掛職）；於1993年7月至1995年6月擔任黑龍江省經濟開發公
司科員。郎先生於2005年4月取得哈爾濱工業大學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學
位，現為黑龍江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認可的研究員級高級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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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洪波先生、張憲軍先生、于宏先生及郎樹峰先生確認，除上述披露者外：(1)彼
等並無在本行或本行任何附屬公司擔任任何其他職務，在過去三年亦未擔任任何
其他上市公司的董事職位；(2)彼等與本行或本行任何附屬公司之任何其他董事、
高級管理人員或主要股東概無關係；及(3)截至本公告日期，彼等並無於本行股份
中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V部所界定之任何權益。

趙洪波先生、張憲軍先生、于宏先生及郎樹峰先生亦確認，概無任何有關彼等獲
委任之事宜之其他資料須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香港上市
規則」）第13.51(2)(h)至(v)條規定予以披露，亦無其他有關委任彼等為本行非執行
董事之事宜須提請股東注意。

待趙洪波先生、張憲軍先生、于宏先生及郎樹峰先生之委任生效後，本行將與彼
等分別訂立董事服務合約。如獲委任，趙洪波先生、張憲軍先生、于宏先生及郎
樹峰先生將根據本行《董事津貼管理辦法》領取袍金及津貼。

二、 監事變更

監事之辭任

本行監事會（「監事會」）於近日接獲本行股東監事劉墨先生的辭呈。因工作分工調
整，劉墨先生申請辭去本行第七屆監事會股東監事之職務，辭任自2020年8月28
日起生效。

劉墨先生已確認與董事會及監事會無不同意見，亦無任何與其辭任有關的事宜需
通知股東及債權人。

董事會及監事會謹此對劉墨先生在其任職期間對本行作出的貢獻表示衷心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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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委任監事

監事會於2020年8月28日舉行的會議上批准並擬向本行股東大會提名楊雪梅女士
為本行第七屆監事會股東監事候選人。建議委任楊雪梅女士為本行股東監事須經
本行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後方可生效。如獲委任，楊雪梅女士的任期為自本行股東
大會審議通過相關決議之日起至第七屆監事會任期屆滿之日止。

楊雪梅女士的履歷詳情載列如下：

楊雪梅女士，48歲。楊女士自2018年8月起擔任哈爾濱合力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副
總經理、監事。楊女士曾於2014年8月至2018年8月擔任哈爾濱經濟技術開發區基
礎設施開發建設總公司副總經理；於2002年5月至2014年8月擔任哈爾濱經濟技術
開發區基礎設施開發建設總公司工程技術部職員、副部長；於2000年4月至2002
年5月擔任哈爾濱經濟技術開發區愛迪工程建設監理有限責任公司監理；於1991
年7月至2000年4月擔任哈爾濱第一機器製造廠基建處設計室、基建公司技術科職
員。楊女士於2005年7月取得黑龍江建築職業技術學院大專學歷，現為黑龍江省
人事廳認可的高級工程師。

楊雪梅女士確認，除上述披露者外：(1)彼並無在本行或本行任何附屬公司擔任任
何其他職務，在過去三年亦未擔任任何其他上市公司的董事職位；(2)彼與本行或
本行任何附屬公司之任何董事、高級管理人員、主要股東概無關係；及(3)截至本
公告日，彼並無於本行股份中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V部所
界定之任何權益。

楊雪梅女士亦確認，概無任何有關彼獲委任之事宜之其他資料須根據香港上市規
則第13.51(2)(h)至(v)條規定予以披露，亦無其他有關委任彼為本行股東監事之事
宜須提請股東注意。

待楊雪梅女士之委任生效後，本行將與其訂立監事服務合約。如獲委任，楊雪梅
女士將根據本行《監事津貼管理辦法》領取袍金及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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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暫不符合香港上市規則第3.21條之相關規定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3.21條，審核委員會至少要有三名成員。於彭曉東先生辭任
後，本行董事會審計委員會之成員人數將由三名減至兩名，暫時低於香港上市規
則第3.21條規定之最低數目。

本行現正物色合適人選以填補上述審計委員會成員的空缺，並將盡快完成相關委
任事宜以符合香港上市規則第3.21條之規定。

承董事會命
哈爾濱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郭志文

中國哈爾濱，2020年8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郭志文、呂天君及孫飛霞；獨立非
執行董事馬永強、孫彥、張崢及侯伯堅。

* 哈爾濱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據香港法例第155章銀行業條例並非一家認可機構，不受香港
金融管理局監督，亦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存款業務。


